附件：
[bookmark: _GoBack]投诉热线受理范围

本热线受理全县范围内各类经营主体和广大群众对营商环境方面存在问题的投诉。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行政审批类
1.有关部门无故拖延审批时间，超出规定办理时限的；
2.审批流程繁琐，要求提供无法律法规依据的申请材料、证明材料，或者要求企业群众重复提交已由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信息的；
3.窗口单位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推诿扯皮、吃拿卡要的；
4.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申请“告知承诺制”审批时，无故不予受理，或者后续监管与服务衔接不畅的；
5.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不规范，存在借助行政权力强制服务、指定中介机构，或者工作人员与“黄牛”内外勾结搞利益输送的；
6.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事项，牵头单位不履行协调责任，导致审批效率低下、企业多头跑的。
执法监管类
1.执法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实施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粗暴执法的；
2.违规对企业进行检查，未经批准随意检查、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
3.行政处罚决定不当，以罚代管、重罚款轻监管，未做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
4.未有效落实“互联网+监管”，能够通过非现场检查、数据核查完成监管任务，却仍要求企业反复报送材料、迎接实地检查，增加企业负担的；
5.对首次轻微违法行为，未依法实行“首违不罚”或“轻微免罚”，直接进行经济处罚的；
6.企业在完成行政处罚整改后，相关部门未及时帮助或指导企业修复信用记录，导致企业在招投标、融资中仍受限制的；
7.涉企案件久拖不结，或者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财产的。
政务服务类
1.政府工作人员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让企业群众多头跑、重复跑的；
2.在办理涉企事务中，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吃、拿、卡、要，索贿受贿的；
3.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对企业群众反映的问题推卸责任、敷衍塞责、消极应付的；
4.部门之间信息不互通，存在数据壁垒，要求企业重复提交在政府部门间已经共享的证照、数据，导致办事材料繁多的；
5.政府网站、政务APP、公众号等线上办事渠道长期不更新、功能无法使用、咨询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或办事指引错误，导致“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6.对企业开办、注销、涉企不动产登记等关联事项未实现集成办理，仍要求企业分头跑的；
7.水、电、气、暖等公共服务企业办理报装接入效率低下、服务不规范、收费不透明的。
政策落实类
1.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落实打折扣、搞变通，导致经营主体无法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的；
2.截留、挪用、拖欠惠企资金或者专项补助的；
3.政府部门不履行向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合同约定的优惠条件和承诺事项的；
4.因领导干部更替、工作调整或内部管理规定变化，导致依法签订的合同不履行、不延续，政策不连续、不稳定的；
5.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规承诺、夸大承诺，承诺后不兑现的。
市场秩序类
1.对不正当竞争、地方保护、行业垄断、限制竞争等行为监管不力、查处不及时的；
2.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对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
3.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执行不到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或者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的。
要素保障类
1.对企业合法合规的用地、用电、用水、用气、用工、融资等要素需求保障不力，无故拖延或设置障碍的；
2.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外来投资企业人员设置歧视性政策的；
3.政银企对接不畅，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的。
政商关系类
1.公职人员与企业交往中“清”而不“亲”，对企业反映的困难诉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拒接电话、拒绝沟通的；
2.在联系服务企业过程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企业实际问题解决不力的；
3.对企业进行歧视性对待，给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差别化待遇的。
招标投标与政府采购类
1.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与项目无关的业绩、奖项等隐形壁垒，排斥潜在投标人的；
2.依法依规应当退还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无故拖延退还或不按原渠道退还的；
3.对投标人提出的合法异议，处理不及时、不公正，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给予答复的；
4.在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中搞“量身定做”、围标串标，或者违规干预、插手招投标活动的。
企业权益保护类
1.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无正当理由拖欠企业账款，特别是拖欠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款的；
2.出台的政策文件、会议纪要等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
3.对侵犯企业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行为打击不力，维权周期长、成本高，或者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不予立案、拖延立案、查处不彻底的；
4.涉企案件久拖不决，或者超范围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对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的。
监督评价类
1.政务服务“好差评”渠道不畅，企业对差评进行反馈后，工作人员不予理睬或未进行有效整改的；
2.营商环境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相关部门未建立反馈机制或相互推诿、不予落实的。
其他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凡属于全县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人民团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导致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对营商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其他行为，均可通过热线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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